部门自行采购服务类项目需求方案表

采购单位（公章）： 燕罗街道妇联              编制日期：2025年7月15日

	项目名称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服务项目

	服务范围
	根据《关于印发<深圳市2020年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考核评价标准>的通知》的文件要求，按照“每5000个家庭配备不少于1名婚姻家庭领域社工”的标准，要求每个街道的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服务，按照标准完成考核工作。为保障工作正常开展，延续与升级该项目，我部门按照要求向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购买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服务项目，运用“社会工作+心理+法律”的工作手法为辖区居民提供妇儿权益、家暴防护、婚姻家庭关系咨询和调解等综合维权服务，切实维护辖区内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服务期限
	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

	预算金额
	163000元

	联系人及电话
	叶恩妮，23352964

	采购方式
	询价方式

	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

2.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

3.为政府机关提供过相关服务经验优先（需提供相应服务资料）。

	服务工作内容
	为街道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服务。

	服务质量要求
	根据《关于印发<深圳市2020年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考核评价标准>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在街道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服务，完成我街道关于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考核评价工作，确保深入推进“平安家庭”创建，推动街道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顺利开展。

	服务时间要求
	按照正常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节假日除外，如遇特殊情况，需根据街道安排上班）

	服务成果要求
	具备服务流程、岗位职责、服务管理与评估、档案管理、台账等相关制度；有完整详细的年度、季度、月度工作计划和总结；对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的资料进行收集、分类、汇总及存档，按时报送相关统计表和活动情况记录表至街道妇联；根据街道妇联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完成我街道关于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考核评价工作，推动街道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顺利开展。未提及事宜按照双方共同签订的项目合同中相关服务指标要求执行。

	服务质量标准
	参照《关于印发<深圳市2020年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考核评价标准>的通知》

	人员配置要求
	1名本科专业毕业，具备心理学专业或社工证的专业人员。

	设备要求
	无

	后续服务要求
	一是针对驻点人员提供专业的业务培训，提高综合能力；二是每月对派驻人员开展考核工作，在考核评估中（含试用期内），如派驻人员服务未能达到协议标准或不能通过相关工作考核，用工单位有权要求机构予以调换（提出调换5日内需确保新任职工作人员到位）。三是在合同期内，机构需不定时的汇报驻点人员情况，促成信息共享。四是如遇严重突发事件或重大工作等驻点人员无法处理应对时，机构需提供技术支持并配合完成相应工作，及时提供有效发票。

	考核验收方式
	招投标完成后，明确双方权责及派驻人员服务指标量。一是中标机构提供的服务未能达到协议标准或不能通过相关工作考核，用工单位有权撤换中标机构。二是派驻人员未达到工作要求，用工单位有权要求撤换，并按用工单位要求机构5个工作日内安排面试并择优选用人员；经两次以上调换后仍达不到工作要求（占所提供服务15%以上），用工单位可提出解除合同要求。三是用工单位及中标机构双方发生争议的，双方协商解决，如双方协商不成，提交宝安区仲裁机构。

	报价要求
	1、总价以人民币报价，总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否则报价无效。

2、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日常管理费用含税费、培训、案例督导等所有费用。其中项目中人力成本不少于项目金额的85%；督导经费、业务活动费、管理费、服务险、税费、人员培训费等不得超过项目金额的15%，（费用金额为一次性包干，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请求增加费用金额）。

	付款方式
	1、具体付款方式以双方签订合同为准。

2、特殊情形的，协商解决。

	其他事项
	其他事项由甲方负责解释。


